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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７

证券简称：好当家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公司董事唐传勤、张术森、冯永东、宋荣超、宋俊芳、李波、孙慧玲、程仲

言、余明阳参加了此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全部列席了会议，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唐传勤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拓展业务规模，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中的关于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使

用该部分资金，公司承诺于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用公司自有资金或银行

贷款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独立董事孙慧玲、程仲言、余明阳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作出的上述决定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

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董事

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定。

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人对上述事项也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见 《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

与会董事

９

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公司将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金额

和期限由公司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募投项目的进度而定， 剩余部分仍留存于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见《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００４

）

与会董事

９

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荣旺食品厂的议案。

为了加大海洋食品国内销售力度， 公司成立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荣旺

食品厂，主要经营范围为：许可范围内的水产加工、速冻食品的加工、销售。

与会董事

９

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７

证券简称：好当家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监事唐聚德、邱学岗、王道刚出席了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过充分研究和

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针对《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审核意见如下：

１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方式和审议批准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的相关规

定；

２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３

、监事会经审查认为公司能够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及时、足额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

与会监事

３

人，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与会监事

３

人，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７

证券简称：好当家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２２

号《关于核准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

８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９６

，

８９７

，

１５２

股（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１０９

，

４７２

，

３９０．４０

元，扣除承销费以及其他发行费

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０９１

，

７２５

，

０１５．６４

元人民币。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对此出具了（

２０１１

）汇所验字第

６－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将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通过如下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

议：

为拓展业务规模，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从威海市商业银行荣成市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３８９１０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９

）中支取，补充流动资金前本账户余额为

２７

，

０４９．４９

万元，补

偿流动资金计划不影响公司人工鱼礁项目建设资金的正常使用与周转。

本账户用于人工鱼礁项目资金的专项存储，根据本项目使用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本项

目投入资金情况和与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如下表所示： 本账户用于人工鱼礁项目资金的专

项存储，根据本项目使用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本项目投入资金情况与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

：

万元

计划使用金额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本账户当月可使用金

额

（

估算

，

未含定存利

息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３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１９．４９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４２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９９．４９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９９．４９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６９．４９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１９．４９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１０．００ ０ １４９０９．４９

综上所述， 公司本账户项下专项存储与补偿流动资金计划均不影响公司人工鱼礁项

目建设资金的正常使用与周转。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中的关于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使

用该部分资金，公司承诺于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用公司自有资金或银行

贷款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独立董事余明阳、孙慧玲、程仲言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符合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作出的上述决定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董事会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定。

公司保荐机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王蕾、 毛红英就上述事项出具核

查意见，认为：

１

、上述好当家拟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

（

１

）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２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３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不超过

１０％

；

（

４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预计为

６

个月，不超过

６

个月；

（

５

）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２

、上述好当家拟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好当家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所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３

、本次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所涉及的资金总额和使用期限不存

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

４

、本次通过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降低好当家财务成本，符合好当家及其股

东的利益。

结论：对于好当家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国都证券表示同意。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２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３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好当家股份有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７

证券简称：好当家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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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以下简称“本次定存”）的概述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并

形成如下决议：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公司拟将在

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 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放部分募

集资金，金额和期限由公司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募投项目的进度而定，剩余部分仍留

存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全文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海交易所信

息披露网站，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之前募集资金情况及第一次转定存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９

，

６８９．７１５２

万股

Ａ

股股票的股权登记托管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１０９

，

１７２．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

９

，

９９９．２６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签订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以下简称“第一次定

存”），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一次定存全部到期，第一次定存本息已全部划转回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成市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１５－５９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０３２５

， 用于海参养殖项目资金的存储， 本专用账户项下存储金额为

５１

，

７４２．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将其中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定

期存款期限为

３０

天，上述定期存款于

１２

月

３０

日到期，到期日本账户收回本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利息

１５３．８６

万元，总额为

４０１５３．８６

万元。

２

、 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５３１９０００６４０１０９８８

，用于海参养殖项目资金的存储，本专用账户项下存储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将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本定期存款期

限为

３０

天，上述定期存款于

１２

月

３０

日到期，到期日本账户收回本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利息

６．３８

万

元，总额为

２０

，

００６．３８

万元。

３

、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２２４７１３１５６１２４

，用于海参育苗项目资金的存储，本专用账户项下存储金额为

１０

，

３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将

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本定期存款期限为

３０

天，上述定期存款于

１２

月

３０

日到期，到期日本账户收回本金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利息

１６．８８

万

元，总额为

５

，

０１６．８８

万元。

４

、 公司在威海市商业银行荣成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３８９１０２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９

，用于人工鱼礁项目资金的存储，本专用账户项下存储金额为

２７

，

０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将

２７

，

０４２

万元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本定期存

款期限为

３０

天，上述定期存款于

１２

月

３０

日到期，到期日本账户收回本金

２７

，

０４２

万元，利息

７．１４

万元，总额为

２７

，

０４９．１４

万元。

综上所述，第一次定存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全部到期，本息全部转回各自指定银行的募

集资金专户内，第一次定存本息总额共计

９２

，

２２６．２６

万元，其中利息

１８４．２６

万元，本金共计

９２

，

０４２．００

万元。

三、本次定存的具体方案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在公司上期定存结束和上期定存本金和

利息返还募集资金账户后，公司将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实施本次定存，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成市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１５－

５９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０３２５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本募集资金专户项下余额为

４０

，

０１８．２６

万元，公

司按下表定存计划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款账户 存入日期 存入金额

（

万元

）

利率 期限

５９０１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５１２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６

，

１５０．００

约定

３２

天

四、公司对本次定存的募集资金的管理

１

、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相同方式续存， 公司同时承诺续存均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中经过，并通知保荐机构。

２

、公司不得对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设定质押。

３

、公司上述定期存款账户不得直接支取资金，也不得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公司如需支取资金，上述定期存

款必须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五、关于本次定存的审核意见

１

、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

存放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使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同

意将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

３

、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

放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４

、保荐机构专项意见

国都证券认为： 好当家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的

情况下拟将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放，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可增加公司资金存储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好当家上述募集资金

使用行为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国都证券同意好当家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六、备查文件

１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４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３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电话和传真的方式

通知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

实到董事

７

人，全体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海燕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公司资金运用成本，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和资金运营效

率，公司拟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具体内容如下：

１

、注册额度

公司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

亿元。

２

、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改善公司债务结

构。

３

、发行安排

在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公司可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 每期短期

融资券的具体发行规模、期限、利率等由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发行当时的市场

情况，按照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的原则确定。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３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各位股东：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５

、会议地点：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公司三楼会议室。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定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

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 登记可采取在登记现场登

记、传真登记、信函登记等方式。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３０

。

５

、登记地点：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公司三楼会议室。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２

、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６５７００

联 系 人：刘 建 呼国功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８８８１８９８ ８８４２１７５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５－８８８１８９９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大会回执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 将参加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

委托单位：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事项：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期限： 年 月 日

委托权限：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填写表决票，并在股东大会决议上签字。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

》

的议案

；

注：

１

、同意某项议案，在该议案同意栏内划“

√

”；

２

、反对某项议案，在该议案反对栏内划“

√

”；

３

、对某项议案弃权，在该议案弃权栏内划“

√

”。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自然人股东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事项：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期限： 年 月 日

委托权限：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是

□

否

□

（回答“否”，请作出投

票指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

》

的议案

；

注：

１

、同意某项议案，在该议案同意栏内划“

√

”；

２

、反对某项议案，在该议案反对栏内划“

√

”；

３

、对某项议案弃权，在该议案弃权栏内划“

√

”。

委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

2012-001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及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经友好协商，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位

于宁波市北仑保税区创业大道

７

号的土地使用权、厂房、附属设施等资产以人

民币贰仟贰佰万元转让给宁波保税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此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此次《土地厂房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签署。

２

、本次资产出售金额未超出公司总经理决策权限，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的名称：宁波保税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保税区鸿海商贸楼

５０３

室

主要办公地点：保税区鸿海商贸楼

５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何其茂

注册资本：贰亿捌仟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７５０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咨询服务，信息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保税仓储；

房屋租赁；市场经营管理。

主要股东：保税区财政局（国有独资）

２

、交易对方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系，也

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公司未知交易对方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 本次转让资产的范围包括宁波保税区创业大道

７

号的土地使用权、厂

房、附属设施等资产。 其中：土地总面积是

１３５６５．１２

平方米（甬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０９００１１９

号），建筑面积是

１４４８３．５３

万平方米（甬房权证保字第

２００７０１４０

号）。 该

资产的合法拥有者是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

２

）该项资产的帐面原值为

１４

，

７３５

，

５９２．５２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末，已计提

的折旧为

６

，

５９１

，

１０７．８８

元、帐面净值为

８

，

１４４

，

４８４．６４

元。 宁波德威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德威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０７１

号），

该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２

，

３０４

，

６４０．００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和宁波保税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乙方）双方就转让资产达成的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００

万元。

（

１

）甲乙双方在签署本协议书后报各自上级部门确认，得到确认后再签署

《宁波市房地产转让合同》，若因乙方上级部门不予确认或确认后不予认可，则

本协议终止履行，且乙方无需对甲方承担任何补偿或赔偿。

（

２

）在甲方按期交付房屋后，双方签订《资产交付确认书》（包含图纸等资

料，以下总称《交付确认书》），乙方在签订《交付确认书》且转让过户手续受理

完成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

３

）宁波保税区建设管理局受理转让之日

３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出具

由保税区地税局代开的全额购房发票， 否则乙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

责任。

２

、资产转让的相关税金和费用的负担

本资产转让产生的交易税金和费用根据相关法律，由甲乙双方各自负担。

３

、转让资产的交付

经双方协商，甲方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搬迁完毕且向乙方交付转让资产。按

期搬迁的，给予甲方

１２０

万元的搬迁补偿。转让资产交付时双方签署《资产交付

确认书》，完成转让资产的交付。 甲方应结清交付日前产生的水、电等使用费

用，否则乙方有权拒绝支付房款且不需承担任何责任。

五、出售资产进展情况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完成搬迁并向宁波保税区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交付转让资产。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宁波保税区建设管理局已受理该资产转让事宜。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收到全部转让款人民币

２３２０

万元整（其中

１２０

万元为按时搬迁补偿）。

六、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的资产是公司原生产经营场所即宁波保税区留学生创业园

４

号

楼，原为保税区政府投资兴建，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从保税区政府购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位于宁波北仑保税南

区的产业园区落成启用， 公司整体搬迁至新厂区后原生产经营场所一直处于

闲置状态， 故公司出售该资产有利于相关资产整合， 进一步提高资产利用效

用。 公司出售该资产产生营业外收入

１４

，

０６１

，

８５０．０２

元，增加公司本期净利润

１２

，

６５５

，

６６５．０２

元，回笼的资金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经营。

七、出售资产对业绩预计的影响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为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３０％

２

、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因本次出售资产而发生变动。

八、备查文件

１

、《土地厂房转让协议》

２

、宁波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追加承诺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１．８７％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一、公司已发行股份情况及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８０

，

８７７

，

１８６

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

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２４１

，

８７７

，

１８６

股。

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９１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向

特定

６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４

，

６４４

万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前股本为

２４１

，

８７７

，

１８６

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股。

３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配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股，分配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

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

股。

４

、历次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１６

，

８９２

，

８５５

股，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１４

，

２３１

，

９３７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７

，

１４４

，

７６９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９．４１％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３

，

３８９

，

５３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８．１１％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６９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及股份变动情况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股东限售承诺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伦投资”）是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伟伦投资和实际控制人朱德洪及配偶龚锦娣、子女朱恩伟、

朱燕梅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朱德洪、朱恩伟还承诺：自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向任何其他方转让所持伟伦投资的出资，在锁定

三十六个月后每年向任何其他方转让的出资不超过所持伟伦投资总出资的

２５％

，并且在锁

定三十六个月后伟伦投资每年向其他方转让本公司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 在其离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职务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伟伦投资的出

资且伟伦投资亦不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朱德洪、朱恩伟、郭北琼、张建平、黄来凤、路长全、赵忠秀承诺在其申报

离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限售股份追加承诺情况

伟伦投资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追加股份锁定承诺：“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票。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是由朱德洪、朱恩伟共同出资设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 朱德洪、朱恩伟作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承诺如下：朱德

洪、朱恩伟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朱德洪、朱恩伟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持

有的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 若违反上述承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同意将减持股份所得全部上缴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和《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追加股

份限售承诺的公告》）。

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配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股，分配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

股。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限售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５

，

２５９

，

３４３ １２

合计

２０５

，

２５９

，

３４３ －

４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相关承诺。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在限售期

限内没有减持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也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本公司也不

存在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具体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

江 苏 伟 伦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２０５

，

２５９

，

３４３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１１．８７

合计

２０５

，

２５９

，

３４３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１１．８７

四、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变动

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５

，

６５３

，

３２９ ０ ０ １０

，

３９３

，

９８６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２０５

，

２５９

，

３４３ ０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１５３

，

９４４

，

５０７

高管股份

１０

，

３９３

，

９８６ ０ ０ １０

，

３９３

，

９８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６

，

８２２

，

４５０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０ ２６８

，

１３７

，

２８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

五、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

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１

、宏达新材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２

、 宏达新材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其作出

的承诺；

３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也不存

在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

４

、宏达新材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３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禁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票的

数量为

２６

，

７２２

，

２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２４％

，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原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

１

月

８

日为周末休市，因此上市流通日顺延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及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７１

号）的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１

，

５０２．１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１５

，

４６０

，

３２０

股。 新增的

１

，

５０２．１６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吕晓义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预计上市流

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津硅谷天堂鲲鹏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平汽车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

天津硅谷天堂鲲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３６１

，

１００ １２

５．

吕晓义

１

，

６６０

，

５００ ３６

合 计

１５

，

０２１

，

６００ －

２

、限售股份变化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

本

３１

，

５４６．０３２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３１５

，

４６０

，

３２０

股。 以上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３１

，

５４６．０３２

万股增加到

６３

，

０９２．０６４

万股。 ，本次限售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

天津硅谷天堂鲲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７２２

，

２００ １２

５．

吕晓义

３

，

３２１

，

０００ ３６

合 计

３０

，

０４３

，

２００ －

３

、历次股份限售解除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０

，

０８３

，

８９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０７ ％

，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１９２

，

１８７

，

０５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３．９７ ％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规定及上述参与认购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５

个特定对象承诺： 除吕晓义外的其他投资

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吕晓义外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

经核查，上述限售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公司回购的情况。 申

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公司也不存在对其的违规担保情况。 上述承诺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一）深圳惠程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为除吕晓义外的其他四名投资者持有的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二）深圳惠程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２６

，

７２２

，

２００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４．２４ ％

。 四名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

（

股

）

１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天津硅谷天堂鲲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７２２

，

２００ ２

，

７２２

，

２００

合 计

２６

，

７２２

，

２００ ２６

，

７２２

，

２００

四、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

股

）

本次变动数

（

股

）

本次变动后

（

股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０６

，

７３７

，

６４６ －２６

，

７２２

，

２００ ２８０

，

０１５

，

４４６

１

、

定向发行限售

－

法人

２６

，

７２２

，

２００ －２６

，

７２２

，

２００ ０

２

、

定向发行限售

－

个人

３

，

３２１

，

０００ ０ ３

，

３２１

，

０００

３

、

高管股份

２７６

，

６９４

，

４４６ ０ ２７６

，

６９４

，

４４６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２４

，

１８２

，

９９４ ２６

，

７２２

，

２００ ３５０

，

９０５

，

１９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４

，

１８２

，

９９４ ２６

，

７２２

，

２００ ３５０

，

９０５

，

１９４

三

、

股份总数

６３０

，

９２０

，

６４０ ０ ６３０

，

９２０

，

６４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均已严格履行其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股权限售承诺； 国海证券对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所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